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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

后限的确定方法，包括：确定一任意值的初始重

心后限；对所述初始重心后限进行气动操纵效能

评估、执行机构能力评估、飞机本体稳定性评估、

线性幅值稳定性评估和非线性幅值稳定性评估；

若上述任一评估不满足要求，则前移所述初始重

心后限，直至重心后限能够满足上述评估要求；

若上述评估均满足要求，则后移所述初始重心后

限，直至重心后限不满足任一上述评估要求。本

申请所提供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

定方法能够针对无尾飞翼布局飞机的特殊性对

重心后限进行评估，且能够全面的评估飞机重心

后限下的操纵性、稳定性及飞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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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确定一任意值的初始重心后限；

对所述初始重心后限进行气动操纵效能评估、执行机构能力评估、飞机本体稳定性评

估、线性幅值稳定性评估和非线性幅值稳定性评估；

若上述任一评估不满足要求，则前移所述初始重心后限，直至重心后限能够满足上述

评估要求；

若上述评估均满足要求，则后移所述初始重心后限，直至重心后限不满足任一上述评

估要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对所述初

始重心后限进行气动操纵效能的评估过程包括：

在最大允许迎角范围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飞机下俯操纵力矩能够防止飞机在滚转时

迎角出现发散趋势，并能够使飞机从较大迎角状态恢复至较小迎角状态，下俯恢复力矩产

生的俯仰加速度不小于预定值。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俯仰加速

度的预定值为0.4rad/s2。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对所述初

始重心后限进行执行机构能力的评估过程包括：

在飞行包线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操纵面偏转速率和铰链力矩能够在所有迎角和侧滑

角组合范围内保证飞行安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对所述初

始重心后限进行飞机本体稳定性的评估过程包括：

在飞行包线和允许迎角范围内及重心后限条件下，飞机本体纵向短周期发散的倍幅时

间应不小于第一预定时间，飞机本体横航向模态分母传递函数发散根最大倍幅时间应不小

于第二预定时间。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预定时间和第二预定时间均为400ms。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对所述初

始重心后限进行线性幅值稳定性的评估过程包括：

在飞行包线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飞机增稳后的模态特性应满足如下要求：

a)俯仰短周期阻尼比、频率在使用飞行包线范围内满足一级飞行品质要求，在允许飞

行包线范围内应至少满足三级飞行品质要求；

b)俯仰控制增稳回路稳定储备满足幅值储备大于预定值，相位储备大于预定角度要

求；

c)荷兰滚模态阻尼比、频率在使用飞行包线范围内满足一级飞行品质要求；在允许飞

行包线范围内至少满足三级飞行品质要求；

d)滚转模态时间常数在使用飞行包线范围内满足一级飞行品质要求；在允许飞行包线

范围内至少满足三级飞行品质要求；

e)滚转偏航控制增稳回路稳定储备满足幅值储备大于预定值，相位储备大于预定角度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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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幅值储备

的预定值为±6dB，相位储备的预定角度为45度。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对所述初

始重心后限进行非线性幅值稳定性的评估过程包括：

在飞行包线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增稳后的飞机加入大幅值指令或大幅值扰动，不出

现如下发散响应：

a)连续加入至少N个周期“1‑cos”型垂向全波离散突风，飞机不由于操纵效能不足而导

致响应发散；

b)加入至少N个周期正弦形式的法向过载指令，飞机不由于操纵效能不足而导致响应

发散；

c)连续加入至少N个周期“1‑cos”型侧向全波离散突风，飞机不由于操纵效能不足而导

致响应发散；

d)加入至少5个周期正弦形式的滚转角速率指令，飞机不由于操纵效能不足而导致响

应发散。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重

心后限的移动颗粒度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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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属于飞行控制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飞机在设计时，为了保证飞机的操纵性、稳定性及控制可行性，飞机的重心应约束

在一定范围内，即重心允许范围。现代飞机为了追求更高的飞行性能及操纵敏捷性，纵向往

往采用放宽静稳定设计，通过将重心设计在焦点之后，以达到静不安定状态。飞机在设计过

程中，重心后限作为确保飞机飞行安全的重要指标应通过严格、全面的评估后确定。

[0003] 如图1和图2所示，飞翼布局飞机作为一种先进布局结构的飞机，其非常规布局特

点决定了飞机的操纵稳定性与传统布局的飞机具有较大的区别，而无尾飞翼布局航向静不

安定的特点使得飞机稳定性进一步恶化，带来了更大的控制难度和失控的风险。重心作为

影响飞机稳定性的关键参数，其后限的确定决定了无尾飞翼布局飞机的飞行安全及飞行品

质。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的目的是提供了一种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以解决或减

轻上述至少一个问题。

[0005] 本申请提供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所述方

法包括：

[0006] 确定一任意值的初始重心后限；

[0007] 对所述初始重心后限进行气动操纵效能评估、执行机构能力评估、飞机本体稳定

性评估、线性幅值稳定性评估和非线性幅值稳定性评估；

[0008] 若上述任一评估不满足要求，则前移所述初始重心后限，直至重心后限能够满足

上述评估要求；

[0009] 若上述评估均满足要求，则后移所述初始重心后限，直至重心后限不满足任一上

述评估要求。

[0010] 进一步的，对所述初始重心后限进行气动操纵效能的评估过程包括：

[0011] 在最大允许迎角范围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飞机下俯操纵力矩能够防止飞机在滚

转时迎角出现发散趋势，并能够使飞机从较大迎角状态恢复至较小迎角状态，下俯恢复力

矩产生的俯仰加速度不小于预定值。

[0012]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俯仰加速度的预定值为0.4rad/s2。

[0013] 进一步的，对所述初始重心后限进行执行机构能力的评估过程包括：

[0014] 在飞行包线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操纵面偏转速率和铰链力矩能够在所有迎角和

侧滑角组合范围内保证飞行安全。

[0015] 进一步的对所述初始重心后限进行飞机本体稳定性的评估过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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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在飞行包线和允许迎角范围内及重心后限条件下，飞机本体纵向短周期发散的倍

幅时间应不小于第一预定时间，飞机本体横航向模态分母传递函数发散根最大倍幅时间应

不小于第二预定时间。

[0017]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预定时间和第二预定时间均为400ms。

[0018] 进一步的，对所述初始重心后限进行线性幅值稳定性的评估过程包括：

[0019] 在飞行包线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飞机增稳后的模态特性应满足如下要求：

[0020] a)俯仰短周期阻尼比、频率在使用飞行包线范围内满足一级飞行品质要求，在允

许飞行包线范围内应至少满足三级飞行品质要求；

[0021] b)俯仰控制增稳回路稳定储备满足幅值储备大于预定值，相位储备大于预定角度

要求；

[0022] c)荷兰滚模态阻尼比、频率在使用飞行包线范围内满足一级飞行品质要求；在允

许飞行包线范围内至少满足三级飞行品质要求；

[0023] d)滚转模态时间常数在使用飞行包线范围内满足一级飞行品质要求；在允许飞行

包线范围内至少满足三级飞行品质要求；

[0024] e)滚转偏航控制增稳回路稳定储备满足幅值储备大于预定值，相位储备大于预定

角度要求。

[0025]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幅值储备的预定值为±6dB，相位储备的预定角度为45度。

[0026] 进一步的，对所述初始重心后限进行非线性幅值稳定性的评估过程包括：

[0027] 在飞行包线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增稳后的飞机加入大幅值指令或大幅值扰动，

不出现如下发散响应：

[0028] a)连续加入至少N个周期“1‑cos”型垂向全波离散突风，飞机不由于操纵效能不足

而导致响应发散；

[0029] b)加入至少N个周期正弦形式的法向过载指令，飞机不由于操纵效能不足而导致

响应发散；

[0030] c)连续加入至少N个周期“1‑cos”型侧向全波离散突风，飞机不由于操纵效能不足

而导致响应发散；

[0031] d)加入至少5个周期正弦形式的滚转角速率指令，飞机不由于操纵效能不足而导

致响应发散。

[0032] 进一步的，所述重心后限的移动颗粒度为0.5。

[0033] 本申请所提供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能够针对无尾飞翼布局

飞机的特殊性对重心后限进行评估，且能够全面的评估飞机重心后限下的操纵性、稳定性

及飞行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3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提供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

见地，下面描述的附图仅仅是本申请的一些实施例。

[0035] 图1为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与操纵面之间的力臂示意图。

[0036] 图2为常规布局飞机重心与操纵面之间的力臂示意图。

[0037] 图3为本申请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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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图4为本申请中施加的“1‑cos”型波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使本申请实施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

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

[0040] 为了实现对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进行评估，本申请提供了一种无尾飞翼布

局飞机的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

[0041] 如图3所示，本申请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S1、确定一任意值的初始重心后限；

[0043] S2、对初始重心后限进行气动操纵效能评估、执行机构能力评估、飞机本体稳定性

评估、线性幅值稳定性评估和非线性幅值稳定性评估；

[0044] S3、若上述任一评估不满足要求，则前移初始重心后限，直至重心后限能够满足上

述评估要求；

[0045] S4、若上述评估均满足要求，则后移初始重心后限，直至重心后限不满足任一上述

评估要求。

[0046] 其中，上述的气动操纵效能评估、执行机构能力评估、飞机本体稳定性评估、线性

幅值稳定性评估和非线性幅值稳定性评估具体过程如下：

[0047] 1、气动操纵效能评估

[0048] 在最大允许迎角范围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飞机下俯操纵力矩能够防止飞机在滚

转时迎角出现发散趋势(稳定轴滚转角速率<＝15°/s)，并能够使飞机从大迎角状态迅速恢

复至小迎角状态，下俯恢复力矩产生的俯仰加速度不小于预定值。在本申请一实施例中，该

俯仰加速度预定值为0.4rad/s2。

[0049] 其中，上述过程可在运动学仿真模型或方程组中，通过调整重心后限情况下得到

下俯恢复力矩产生的俯仰加速度。

[0050] 2、执行机构能力评估

[0051] 飞行包线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操纵面偏转速率和铰链力矩的能力，应足以在所

有可达到的迎角和侧滑角组合范围内保证安全。

[0052] 其中，上述过程可通过仿真得到。

[0053] 3、飞机本体稳定性评估

[0054] 飞行包线和允许迎角范围内以及重心后限条件下，飞机本体纵向短周期发散的倍

幅时间应不小于第一预定时间，本体横航向模态分母传递函数发散根最大倍幅时间应不小

于第二预定时间。在本申请一实施例中，上述第一预定时间和第二预定时间均为400ms。

[0055] 其中，上述过程可通过运动学数学模型计算得到。

[0056] 4、线性稳定性评估

[0057] 在飞行包线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飞机增稳后的模态特性应满足相关飞行品质要

求，稳定储备应满足相关要求，具体如下：

[0058] a)俯仰短周期阻尼比、频率在使用飞行包线范围内应满足一级飞行品质要求，在

允许飞行包线范围内应至少满足三级飞行品质(国军标185‑86)要求；

[0059] b)俯仰控制增稳回路稳定储备应满足幅值储备大于预定值，相位储备大于预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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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求；

[0060] c)荷兰滚模态阻尼比、频率在使用飞行包线范围内应满足一级飞行品质要求；在

允许飞行包线范围内应至少满足三级飞行品质要求；

[0061] d)滚转模态时间常数在使用飞行包线范围内应满足一级飞行品质要求；在允许飞

行包线范围内应至少满足三级飞行品质要求；

[0062] e)滚转偏航控制增稳回路稳定储备应满足幅值储备大于预定值，相位储备大于预

定角度要求；

[0063] 在本申请一实施例中，幅值储备预定值为±6dB，相位储备预定角度为45度。

[0064] 其中，上述过程可通过运动学数学模型计算得到。

[0065] 5、非线性稳定性评估考核要求

[0066] 在飞行包线内和重心后限条件下，增稳后的飞机加入大幅值指令或大幅值扰动，

不应出现发散的响应，具体如下：

[0067] a)连续加入至少5次“1‑cos”型垂向全波离散突风，参见图4所示，飞机不应由于操

纵效能不足而导致响应发散；

[0068] b)加入至少5个周期正弦形式的法向过载指令(幅值取最大法向过载数值)，飞机

不应由于操纵效能不足而导致响应发散；

[0069] c)连续加入至少5次“1‑cos”型侧向全波离散突风，飞机不应由于操纵效能不足而

导致响应发散；

[0070] d)加入至少5个周期正弦形式的滚转角速率指令(幅值取最大滚转角速率数值)，

飞机不应由于操纵效能不足而导致响应发散。

[0071] 其中，上述过程可通过仿真得到。

[0072] 最后，在步骤S4中，重心后限的移动颗粒度(或称步长)为0.5。

[0073] 本申请提供的无尾飞翼布局飞机重心后限的确定方法能够针对无尾飞翼布局飞

机的特殊性对重心后限进行评估，能够全面的评估飞机重心后限下的操纵性、稳定性及飞

行安全性，通过此方法能够确定满足飞行品质要求的重心后限，能够指导无尾飞翼布局飞

机相关参数的设计，其具有极高的工程应用价值。

[0074]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申请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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